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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 

第 1045 号建议的答复 
 

兰爱珍代表： 

《关于加大生态补偿力度重点解决有关问题的建议》（第 1045

号）由我局会同省财政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。近年来，省级财政大力支持

生态公益林保护，不断探索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，补偿

标准得到持续提高。从2016年起对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

由 19元/亩提高至 22元/亩。从2019年起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

分类分档管理，对乔木林及其它地类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

准从 22 元/亩提高达到 23 元/亩，提高部分按照财政转移支付县

的分档补助政策，省级财政分别补助80%、60%、40%、40%,不足部

分由市、县（区）承担。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每亩再补 3 元。通

过实施分类分档补助，引导生态公益林向乔木林等生态功能强的

林种转换，提高生态效益。2019－2020 年省级以上财政累计安排

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19.48亿元，其中安排清流县2808.27万元。 

二、实施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。2016 年，我省被国家列

入天保工程区外天然林保护工程六个试点省份之一，天然商品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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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林管护纳入补助范围，每亩补助 15元。2020年补助标准提高到

每亩23元，统一与生态公益林补助标准。2021年，补助对象扩大

到灌木林地和未成林封育地、疏林地。2019－2020 年我省共安排

中央财政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 9.55亿元。 

三、支持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。为破解重点

生态区位商品林采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矛盾，2015 年我省率先在

全国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。“十三五”期间省级财

政累计投入补助资金 2.89 亿元，全省完成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

买等改革任务 38.6 万亩，占省政府下达“十三五”期间总任务 20

万亩的 193%。2021 年继续安排补助资金 0.5 亿元，大力支持重点

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。 

四、科学利用生态林和天然林资源，增加林农收益。从 2013

年起我省设立林下经济发展专项，对林下种植、林下养殖及森林

景观利用等项目予以补助，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探索合理利

用森林资源的途径。2019 年 5 月，经省政府同意，我局会同省财

政厅等5厅局下发了《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(闽

林〔2019〕4 号)，进一步加快林下经济发展，实现“不砍树也致

富”。截至 2020 年底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 5.4 亿元扶持各地发

展林下经济，促进林农增收，一定程度上弥补林权所有者因生态

保护受到的损失。2019 年，我局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森林旅

游业发展的通知》(闽林文〔2019〕178 号)，2020 年 2 月，会同

省民政厅等部门联合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

见》（闽林文〔2020〕18 号），积极促进森林旅游产业发展，探索

打造一批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示范点，使之成为乡村振兴扶贫惠民

的重要平台之一，带动周边社区以及贫困人口就业增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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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关于提出的建议 

（一）关于提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建议。目前，我省

财力规模、人均财力水平还比较有限。2019年我省（不含厦门）

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水平在全国排名第17位，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

均财力在全国排名第25位。今后，我省各级财政将根据财力实际

情况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。 

（二）关于适当调整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的建议。重点生态

区位商品林纳入天然商品林范围的，可享受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；

通过赎买、置换等方式调整为生态公益林的，可享受生态公益林

补偿补助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会同省财政厅加大对重点生态区

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的支持力度，缓解生态保护与林农利益的矛

盾。目前，根据《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》规定，跨

设区市的闽江、九龙江、敖江等重点流域生态补偿金采取省市共

同筹措。市、县政府集中部分，根据各市县应承担的生态补偿责

任，按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和用水量的一定标准筹集资金，

对上下游不同市县设置不同的筹资标准，下游地区筹集标准高于

上游地区。资金分配上考虑到流域上下游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

和地方财力差异，设置的地区补偿系数上游高于下游，并向欠发

达地区倾斜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补偿系数提高 20%。不跨设

区市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由有关设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2018

—2020年，共下达重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约42亿元。下一步，省

财政厅将继续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，探索建立更为科学更可持续的

流域生态补偿机制，逐步加大上下游横向补偿力度。 

（三）关于给予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收储倾斜支持的建议。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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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赎买等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17〕9 号）要求，重

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的市、县（区）政府是实施主

体，改革资金由设区市和试点县根据改革形式多渠道筹措，省级

财政根据试点开展情况予以适当补助。省级财政在分配补助资金

时已考虑各地财力困难因素，对生态主体功能区的县、省级扶贫

开发重点县予以倾斜支持。为进一步完善我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

2012 年起，省级财政建立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制度，对限制开

发区域、禁止开发区域涉及的且财政相对困难地区给予财力补助。

在该项转移支付设立之初，省财政已将清流县纳入补助范围，并

不断加大补助力度。2012－2020年，累计下达清流县补助资金3.85

亿元，年均增长达 19%，其中 2020 年 4338万元，补助资金由清流

县统筹用于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。 

下一步，省级财政将结合财力情况，逐步提高补助标准，完

善相关政策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陈照瑜 

联 系 人：林明亮 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33844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1 年 5月 15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

员会；三明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 


